
附表四 場址污染影響潛勢評估總分評分表 

場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場址位置（地址或地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評 分 項 目 總 分 

1.土壤污染途徑影響潛勢總分（SLT） SLT＝            

2.地下水污染途徑影響潛勢總分（GWT） GWT＝            

3.場址污染影響潛勢評估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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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土壤中污染物濃度均低於管制標準者，則土壤污染途徑影響潛勢總分以零分計算；地

下水中污染物濃度均低於管制標準者，則地下水污染途徑影響潛勢總分以零分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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